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第三教学楼教学实验室家具购置更正公告（三）附件
1、 将招标文件“第一篇  投标邀请书 之 四、投标、开标的有关说明中第（十一）.4项内容删除，即删除如下文字“4.按招标文件要求支付了招标文件资料费”。

2、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4]将招标文件“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 二、关于实验台（含边台、中央台和高温台）工程量、报价、踏勘及结算说明”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如下调整：
[bookmark: _Hlk234309072][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_Hlk234253193][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234252056]（一）第1条第2段调更为：同时，投标人须根据上述分项单价及招标文件载明的各品类清单暂定工程量等，计算出各实验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边台、中央台按（元／米）填报，高温台按元/台填报（单台对应长度1.2米），其包干组成：边台、中央台：柜体（元/米）＋对应分摊台面造价（不含单列计价的水槽、龙头、试剂架等）+各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费用平摊至每米价格］；高温台：柜体（元/台）＋对应分摊台面造价（不含单列计价的水槽、龙头、试剂架等）+各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费用平摊至每台价格］。其中柜体、台面单价仅包含配电开孔开槽费用；各实验台台体其余配电内容全部纳入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范围。配电工程量由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核算，配电设施分别总价包干，中标后不再增加任何配电相关费用。
（二）第6条添加高温台单台对应长度（1.2米）内容，调更后第6条内容为：
[bookmark: _Hlk233291535]6.最高投标限价 本项目实验台设置的最高投标限价如下，投标人报价中任何一项超过对应限价的，均为无效标：边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不得超过_2,200_元/米，边台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_682,000.00元；中央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不得超过4,900元/米，中央台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_1,470,000.00元；高温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不得超过2,200元/台（单台对应长度为1.2米），高温台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_77,000.00元。
[bookmark: _Hlk234253255][bookmark: _Hlk234309123]（三）将第6条后面的的备注调更为如下内容：
注：各实验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为对应总价除以暂定工程量计算得出。采购人仅对各台体最终全包综合单价及总价设置限价，不对空位柜、满柜、内凹柜、台面等分项单独限价，投标人可自主平衡分项报价，但最终形成的综合单价与总报价不得突破上述限价。
[bookmark: OLE_LINK48]    （四）“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二、关于实验台（含边台、中央台和高温台）工程量、报价、踏勘及结算说明”中未涉及以上变更的内容不变。

3、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将招标文件“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 三、采购项目清单一览表”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如下调整：
序号9 全钢药品柜（规格长*宽*高）由“900*450*1800m”修改为“900*450*1800mm”。

4、 将招标文件“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 四、项目技术需求——（三）主要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中的部分参数内容修改如下：
	序号
	家具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1
	[bookmark: OLE_LINK15]边台（配套含PP水槽及三联水嘴、单头洗眼器、滴水架，上述配件具体要求详见序号10、11、12）
	▲1.6重金属：参照GB/T 4100-2015《陶瓷砖》和GB/T 3810.15-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5部分：有釉砖铅和镉溶出量的测定》标准，铅和镉的溶出量的检测结果为未检出（＜检出限）。

	
	
	▲1.8实验台面耐污染：参照GB/T 3810.14-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 的试验方法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含正面、截面，试件正面和截面的测试对象为同一块样品，污染物至少包含：马克笔、英雄红墨水、丙酮 99.5%、二氯甲烷 99.8%、碘酒等，检测结果为5级。

	
	
	[bookmark: OLE_LINK66]上述1.1-1.11中标记▲、※和★号的条款，在投标时提供加盖制造商或投标人公章的以下佐证材料之一：（1）带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样品须与投标产品同工艺、同标称厚度，否则不予认可);（2）制造商官方发布的产品技术手册/产品彩页；(3）制造商官网公开技术参数页面截图（含网址/日期，且参数可检索核对）；（4）加盖制造商（指台面制造商）公章的证明材料。

	
	
	▲2.14.4滑轨：需采用三节承重钢珠自动回位滑轨，开合平稳、承重力强、耐磨；依据QB/T 2454-2013《家具五金 抽屉导轨》标准要求使用寿命循环抽拉≥8万次。（需提供带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针对循环使用寿命的检测报告。若投标文件中不能提供，则需提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交货时提供带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满足对应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若交货时不能按规定提供检测报告或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不满足指标要求的，视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情形，按“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第5.2.5条规定处理和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还会将投标人虚假应标的情形报告财政部门）。

	
	
	▲2.15.1铰链：需采用金属铰链；应具有耐酸碱、抗腐蚀、承重力强的性能，开启≥105度，开合次数≥5万次。（需提供带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针对开启角度和开合次数的检测报告。若投标文件中不能提供，则需提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交货时提供带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满足对应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若交货时不能按规定提供检测报告或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不满足指标要求的，视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情形，按“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第5.2.5条规定处理和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还会将投标人虚假应标的情形报告财政部门）。

	
	
	2.18不锈钢踢脚线安装于柜体正面底部内凹位置（凹柜柜体自带底部一体内凹造型，踢脚线不再额外加深内凹），采用嵌入式或粘贴式安装。柜体左右侧板须采用整张钢板连续一体折弯成型，严禁拼接、点焊、熔焊拼接工艺，保障柜体整体结构强度与承重性能。

	
	
	[bookmark: _Hlk200631658][bookmark: _Hlk201759707][bookmark: _Hlk202621456]▲2.3下柜体根据GB 18584-2024《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中规定的条件及方法进行检测，达到以下结果：甲醛释放量≤0.025mg/m³或低于检测方法检出限，甲苯、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均未检出（＜检出限）。（需提供带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若投标文件中不能提供，则需提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交货时提供带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满足对应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若交货时不能按规定提供检测报告或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不满足指标要求的，视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情形，按“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第5.2.5条规定处理和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还会将投标人虚假应标的情形报告财政部门。）

	
	
	2.7.1耐化学试剂检测
检测标准：按ISO 2812-4:2017《色漆和清漆—耐液体介质的测定—第4部分：点滴法》进行49种试剂测试；结果评定按 ISO 4628-1（评定变色、失光等可见变化）及 ISO 4628-2（评定起泡等级）执行。测试试剂总品种不少于49种；检测试剂必须完整包含无机酸类、有机酸类、强碱类、弱碱类、酮类、醇类、酯类、芳烃类、卤代烃类、盐溶液类、消毒剂类全部类别，且上述每一类下检测试剂品种不得少于3种。
合格判定：所有试剂的测试结果中，评定等级（0-5级，0级最佳）达到≤2级的试剂种类不少于45种；评定为3级的试剂种类不超过4种；严禁出现4级及以上的缺陷（按 ISO 4628-1/2 判定，如：起泡密度等级≥4、可见变化等级≥4）。

	2、3
	中央台（配套含钢玻试剂架，配套件具体要求详见序号5）、高温台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说明：对于不同产品间材质及技术参数要求完全一致的评审项，合并为一个评审点计算，不重复计分。若投标人对此种情形下的相同参数在不同产品中的响应出现不一致，首先由评标委员会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若经澄清后，投标人确认其不同产品采用差异化配置的，评标委员会将以其对合并评审点内所有产品响应中的最低指标作为该合并评审点的统一评审依据。投标人未按要求澄清或澄清后仍无法消除歧义的，评标委员会仅采信其投标文件中的最低一档参数作为本项评审依据。

	4
	讲台
	2、讲台整体承重力强：桌面最大静载荷≥120kg，且在受到≥110N水平推力时讲台整体位移≤5mm。

	10
	PP水槽及三联水嘴
	2.10.2耐污染性：采用不少于10种实验室常用化学试剂（含10%硫酸溶液、10%氢氧化钠溶液、丙酮、无水乙醇、乙酸乙酯、咖啡、红茶、碘酒、红药水及食用醋）分别接触24h后，试件表面应无腐蚀、变色、失光等明显变化。

	14
	学习桌
	★3.1采用三聚氰胺板饰面，根据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检测，甲醛释放量≤0.05mg/m³。（需提供带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若投标文件中不能提供，则需提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交货时提供带有CMA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满足对应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若交货时不能按规定提供检测报告或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不满足指标要求的，视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情形，按“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第5.2.5条规定处理和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还会将投标人虚假应标的情形报告财政部门）。


说明：本次边台涉及到调整的相关技术参数中，若存在原招标文件中约定的“中央台、高温台相关技术参数与其对应参数一致”的内容，中央台、高温台的对应技术参数，随本次边台参数调整同步变更，与修改后的边台参数保持一致。

5、 在招标文件“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 七、其他说明里第3条内容作如下修改：
3.投标人须按要求填写投标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实验台（含边台、中央台、高温台）中各单项的综合单价（详见第七篇要求）及原材料配备清单表格（见更正公告一、更正公告二），未按要求填写的，为无效标。

6、 [bookmark: OLE_LINK26]在招标文件“第二篇 采购需求 之 “七、其他说明”里增加第4条内容如下：
4.对于有区间值要求的指标项，如标示为“≤”某指标值的，评审时以“=”该指标值的判定为满足，“＜”该指标值的判定为优于；同样，如标示为“≥”某指标值的，评审时以“=”该指标值的判定为满足，“＞该指标值的判定为优于；对于有类似表述的指标项，亦按前述规则进行评判。

7、 将招标文件“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  二、专用条款” 第5条 其他要求之5.2.2.1条的“一、边台  ▲1.6重金属”作如下修改：将原内容中的“可溶性铅、可溶性镉”调更为“铅和镉的溶出量”。修改后第1.6条内容为：
▲1.6重金属：参照GB/T 4100-2015《陶瓷砖》和GB/T 3810.15-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5部分：有釉砖铅和镉溶出量的测定》标准，铅和镉的溶出量的检测结果为未检出（＜检出限）。

8、 将招标文件“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  二、专用条款” 第5条 其他要求之5.2.2.1条的“一、边台  ▲1.8实验台面耐污染”作如下修改：删除原内容中的“GB/T 17657-2022《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修改后第1.8条内容为：
▲1.8实验台面耐污染：参照 GB/T 3810.14-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 的试验方法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含正面、截面，试件正面和截面的测试对象为同一块样品，污染物至少包含：马克笔、英雄红墨水、丙酮 99.5%、二氯甲烷 99.8%、碘酒等，检测结果为5级。

9、 将招标文件“第三篇  项目商务要求  二、专用条款” 第8条 其他要求之8.1条内容修改如下：8.1为切实保障项目产品的质量，供方需提供主要设备（边台、中央台、高温台）制造商工艺流程及产品质量保证演示视频，演示视频文件格式采用MP4（如压缩请使用RAR格式），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1080P)，演示时长不超过5分钟。视频需以U盘方式随投标文件一并密封提交，演示内容需包含：1.下料与切割-包含 钢板切割过程；2.成型加工-体现一体折弯成型工艺；3.焊接与打磨 -包含 焊接工艺（如机器人焊接或人工焊接作业画面）、表面打磨，需突出细节质量。4.表面前处理 -包含表面前处理整套系统自动产线及作业画面（包含表面前处理工序：脱脂、水洗、酸洗、表调、磷化）。5. 粉末涂装 -拍摄粉末涂装产线及作业画面。

10、 将招标文件 第四篇 资格审查及评标办法 三、评标标准中“技术性能指标的响应程度(33分)”的说明（3）内容修改如下：
[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_Hlk229231676][bookmark: OLE_LINK73]说明：（3）对于不同产品间材质及技术参数要求完全一致的评审项，合并为一个评审点计算，不重复计分。若投标人对此种情形下的相同参数在不同产品中的响应出现不一致，首先由评标委员会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若经澄清后，投标人确认其不同产品采用差异化配置的，评标委员会将以其对合并评审点内所有产品响应中的最低指标作为该合并评审点的统一评审依据。投标人未按要求澄清或澄清后仍无法消除歧义的，评标委员会仅采信其投标文件中的最低一档参数作为本项评审依据。

11、 [bookmark: OLE_LINK91]将招标文件第四篇 资格审查及评标办法 三、评标标准中“制造商工艺流程及产品质量保证（6分）的部分评审项修改如下
（1）1.下料与切割  得1分
视频中体现钢板切割过程，且拍摄到全自动数控激光切割机或全自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设备+作业画面，得1分；视频中体现钢板切割过程，但使用其他切割方式（如火焰切割、小车切割、手动切割等）的，得0.5分；视频无相关内容得0分。

（2）3.焊接与打磨，得1分
视频包含机械臂/机器人（须为自动设备）满焊作业画面，且同时包含工件打磨画面的，得1分；视频中仅出现焊接相关画面（不论是机械臂焊接还是手持焊接），但未出现打磨画面；或出现机械臂 、机器人焊接（非满焊），同时有打磨画面；或仅出现手持焊接且同时有打磨画面；或仅出现打磨画面无焊接画面的，得0.5分；视频中无任何焊接及打磨作业画面的，得0分。

（3）5.粉末涂装 得1分
视频中拍摄到粉末涂装全自动产线及作业画面，得1分；视频中无粉末涂装全自动产线，但拍摄到静电粉末自动喷枪等相关粉末涂装设备及作业画面，得0.5分；视频无相关内容得0分。

（4）将本评审项的说明内容修改如下：
①每道工艺视频中，必须清晰拍摄到供货生产厂家名称及标识（如厂房外挂公司名称牌、车间内公司标识/宣传墙、工装上的公司LOGO或名称等），画面内出现一次即可，不得以后期字幕方式添加，全程须为真人实景出镜讲解，画面同步解说，不得以虚拟人或动画代替真人画面，违反任一款，本项整体得0分。
②所有的设备均需拍摄到设备全景及铭牌，且需体现设备在供货生产厂家实际生产场所内处于作业状态的画面，未达到上述拍摄要求的，对应的评分项按0分处理。
③若存在外协加工情形，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外协加工协议（可隐去价格）及对外协厂的质量管控方案（如工艺标准、验收规范、派驻质检等），否则视为未提供佐证材料，对应的评分项按0分处理。
[bookmark: _Hlk230945226]④视频须存储于U盘或光盘中随投标文件一并递交，格式为MP4（如压缩请使用RAR格式）。未提供视频的，本项整体得0分。
⑤若视频画面模糊，无法清晰辨识内容，评标委员会有权按“内容不清”扣分或认定该项不得分；
⑥未提供视频或视频无法正常播放的，本项整体得0分。

12、 [bookmark: OLE_LINK93]将招标文件第四篇 资格审查及评标办法 三、评标标准中“样品评审（15分）”项总的说明事项”增加第（5）条内容如下：
（5）样品破坏性测试只针对180*180cm的台面小样，先对该小样的其他所有评审因素进行评审后再进行致密性（破坏性）评审。相关测量值需由专家交叉复核共同确认。

13、 将招标文件第四篇 资格审查及评标办法 三、评标标准中“业绩（3分）”评审项修改如下：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之日止，投标人完成过类似项目业绩（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1个有效业绩得1分，最高得3分。
说明：（1）类似项目业绩：指实验室家具类（含中央台、边台、仪器台或同等功能用途的实验室操作台面类产品）的供货及安装项目业绩。
（2）业绩分只对投标人的最终用户业绩进行评分。最终用户指拟购家具产品的实际使用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最终用户的项目验收报告复印件、合同款项支付记录复印件、合同原件扫描件[含合同首页、数量金额页、供货清单或技术规格页（须能反映产品为实验室家具）、包含安装内容的页面及签字盖章页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未按规定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可。
（3）投标人与经销商、代理商、贸易公司等非最终用户签订的合同，无论是否附有验收报告，均不计为有效业绩。
（4）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须页面清晰、完整并加盖投标人的公章，否则将不予认可。

14、 删除招标文件“第四篇 资格审查及评标办法 ”中“三、评标标准表格后的说明第1款内容”，即删除如下文字“1.若供应商提供的资料不全或前后不一致，评审时未发现的，按有利于采购人的原则执行，供应商须无条件接受。”

15、 [bookmark: _Toc418512134]将“第五篇 投标人须知“第八条合同授予”之“（二）接受和拒绝任何或所有投标的权力”中的内容作如下修改:
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应予废标情形的，采购人依法废标，并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
在采购活动中，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采购公正性的情形，采购人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按无效投标处理、废标、报财政部门处理等）。
采购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审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依法确定中标人；如因法定情形或重大变故导致采购任务取消的，采购人依法终止采购活动。

16、 将“第七篇 投标文件格式第二部分经济、商务、技术文件中 经济文件之“（二）分项报价明细表” 备注3的内容做如下修改：
3.各实验台整体全包综合单价，台边、中央台按（元／米）填报，高温台按元/台填报
（单台对应长度1.2米），其包干组成：边台、中央台：柜体（元/米）＋对应分摊台面造价（不含单列计价的水槽、龙头、试剂架等）+各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费用平摊至每米价格］；高温台：柜体（元/台）＋对应分摊台面造价（不含单列计价的水槽、龙头、试剂架等）+各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费用平摊至每台价格）。说明：（1）本单价不含水槽、龙头、试剂架等单列项目；（2）柜体、台面涉电部分仅含配电开孔、开槽施工费用；（3）各实验台台体配电参数条款载明的其余全部内容纳入配电设施总价包干范围。配电设施由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核算全部工程量，中标后不再增补任何配电相关费用。

17、 [bookmark: OLE_LINK76]将“第七篇 投标文件格式第二部分经济、商务、技术文件中 经济文件之“（三）实验台（含边台、中央台、高温台）中各单项的综合单价”的说明项增加如下内容：“上述表格未填写或填写不完整的，为无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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